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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体育学院文件 
 

成体资〔2020〕2 号 

 

成都体育学院关于下发教职工轮岗、离岗资
产移交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日常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在教职工轮岗、离

岗移交过程中的安全完整，现将《成都体育学院教职工轮岗、离岗资产

移交管理规定》下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成都体育学院教职工轮岗、离岗资产移交管理规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体育学院资产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3 日 

 

 

成都体育学院资产管理处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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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成都体育学院教职工轮岗、离岗资产移交管理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日常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在教职工轮

岗、离岗移交过程中的安全完整，根据《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

法》、《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入账登记管理细则》等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校内各部门（单位）（以下简称各部门）使用

或保管固定资产的所有教职工。 

第三条 校内各部门教职工在校内部门之间轮岗，以及教职工离职、

调离、退休、退职等过程中，必须办理资产使用（保管）部门变更、资

产使用（保管）人变更移交手续。 

第四条 固定资产移交工作由资产使用（保管）部门负责，学校资产

管理处负责监督执行。 

第五条 各部门专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并督促本部门名下固定资产

移交及“资产信息管理系统”变更登记与核对工作，确保本部门固定资

产安全完整、账实相符。 

第六条 发给干部职工个人使用的便携式计算机（不含部门教学、

科研、训练过程中共用的便携式计算机），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管

理，资产移交视不同情况办理： 

（一）干部职工校内轮岗，本人名下便携式计算机不移交他人，资

产随职工本人划转到新的部门。资产所属部门信息变更，由资产管理处

凭组织、人事部门的通知直接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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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职工退休、离职、调离学校，应在学校组织、人事部门下发

通知后 7 个工作日内将本人名下便携式计算机直接交还给学校资产管

理处，资产管理处凭组织、人事部门的通知直接办理资产状态信息变更。

资产管理处对收回的便携式计算机统筹管理，根据工作需要及配置标准，

统一分配。 

未将本人名下便携式计算机交还资产管理处的，学校相关部门不

得办理退休、离职、调离手续；因此导致资产丢失的，由教职工原所在

部门专兼职资产管理员和部门负责人共同分摊赔偿责任。 

（三）便携式计算机使用到期拟报废时，由职工本人向资产管理处

提出申请并将资产交还资产管理处，按学校规定配置标准以旧换新；资

产管理处核实后按规定程序办理资产报废报批手续，并办理资产状态信

息变更。 

第七条 除前条规定的职工个人使用的便携式计算机以外的其他固

定资产的移交，按以下办法办理： 

（一）校内轮岗移交：在学校组织、人事部门下发通知后 3个工作

日内，由职工个人将本人名下全部资产移交给原所在部门资产接收人，

并在“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提交部门内部移交申请，由原部门负责人、

专兼职资产管理员、资产移交人、资产接收人在“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

予以确认，完成资产状态变更信息，自行在系统中打印《固定资产资产

移交清单》备查。 

（二）退职、退休、调离移交：程序同上。若因此导致本部门资产

配置超标的，部门专兼职资产管理员应在组织、人事部门下发通知后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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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，在“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将资产信息变更为“闲置”，由资产

管理处统筹调剂安排。 

（三）拟报废资产交还：程序同（一），资产接收人为本部门专兼

职资产管理员。 

第八条 单价超过 10 万元的贵重、精密仪器设备及其他特殊固定资

产，移交手续参照第七条，其原直接管理责任人在办理资产移交时，应

主动测试仪器设备的完好率。 

在移交过程中，若发现资产已发生非正常损毁（不包括仪器设备使

用过程中的正常磨损）且不能继续正常使用，按《 成都体育学院国有

资产损毁丢失赔偿办法》规定在“直接责任”由原直接管理责任人负责；

若在办理移交手续后发现的非正常损毁，由接收人承担“直接责任”。 

资产移交过程中，移交人、接收人无法认定仪器设备是否损毁的，

可由部门邀请业内专家进行检测或组织论证。 

第九条 各部门行政负责人应落实本部门资产管理责任，督促本部

门教职工按规定办理资产移交，并在资产移交过程中承担“监督人责任”。

应办理资产移交而未办理的，在职工离开原岗位后，其名下资产由原所

在部门行政负责人承担其资产管理“直接责任”。其中： 

单价超过 10 万元且没有按规定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，则由原直接

保管人及其离岗前所在部门行政负责人共同承担“直接责任”（原直接

保管人离开学校的，由其离岗前所在部门行政负责人、部门专兼职资产

管理员共同承担“直接责任”），并实行终身负责制。 

第十条 发给职工个人使用的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等通用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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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设备和家具，应符合国家和学校配置标准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本

部门职工轮岗、退职、退休、调离为由，超标准占用资产。 

第十一条 各部门固定资产管理“直接责任”、“监督责任”、“领导责

任”，按照《成都体育学院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办法》规定执行。部

门另有规定的，应报资产管理处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部门教职工在岗期间突然离世，其名下资产由所在部门

专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办理资产移交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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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入账登记管理细则》附表 4 

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调配移交清单（样表） 

（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自动生成） 

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据编号：            移交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
资产

编码 

资产

名称 
数量 单位 

金额

（元） 

使用年限

（月） 
移交人 接收人 ……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部门资产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职工调动、离职、退休，在部门内部职工之间移交需在系统上“资产交接申请（部门内）”板块填写并

选择相关内容并提交移交申请，系统根据填写相应内容自动生成此表（部门之间移交生产《固定资产变动报告

单》），经相关人员系统上审批确认后，完成移交流程，可自行打印纸质版备案。 

 

 

《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入账登记管理细则》附表 3 

成都体育学院固定资产变动报告单（样表） 

（资产信息管理系统自动生成） 
单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
资产 

编码 

资产 

名称 

数量

单位 

数量单

位 

金额 

（元） 

规格型

号 

使用 

年限 

原使

用人 
……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调出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入部门负责人： 

调出部门资产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入部门资产管理员： 

调出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入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 

备注：跨部门之间移交固定资产在系统“资产调剂申请（跨部门）”板块填写并选择相应内容并提交申请，系

统根据填写内容自动生成此表，经相关人员系统上审批确认后，完成移交流程，可自行打印纸质版备案。 


